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2022年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

一、2022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

2022年，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南京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2022年工作要点》以及《分解方案》精神，提升行政服务效能、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强化行政权力监督，为全市文化和旅游高水平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2022年，局政策法规处荣获“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七五’普法先进单位”称号。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被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表彰为全国“扫黄打非”先进集体，被司法部表彰为全国行政执法先进集体，被国家版权局表彰为查处重大侵权盗版案件有功单位，南京市代表队在江苏省第三届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中蝉联团体一等奖。

（一）坚持统筹谋划，全面落实法治建设推进机制

1．坚持党的领导贯彻法治建设全过程。及时调整局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挥党委在推进法治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局主要负责人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任务亲自督办，法治建设主体责任进一步夯实。法治建设纳入本局2022年工作计划，制定印发《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2022年法治建设工作要点》，在全局系统凝聚依法决策办事用人导向。

2．加强依法行政能力建设。深入推进《宪法》《民法典》《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贯彻实施。坚持把《民法典》作为行政决策、行政管理、行政监督重要标尺。深入推进学法常态化，把习近平法治思想、法律法规纳入局系统各单位干部教育培训计划。利用党员教育、干部培训阵地开展法治讲座、以案释法、旁听庭审等经常性学法活动，增强运用法治思维谋改革促发展、防风险护稳定能力。

3．建立完善规制体系。严格执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备案程序。2022年完成《南京市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信用等级评定管理暂行办法》《关于推进我市帐篷露营地健康发展的意见（试行）》两部规范性文件起草、审查和报备工作。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制定《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企业行政合规指导清单》《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2年版）》，在2021年第一批《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三张清单”》基础上出台第二批《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三张清单”》。

（二）坚持依法行政，全面提升法治服务效能

1．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推动简化审批，杜绝“准入不准营”现象。与市政务办、民政局形成合力，将“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设立前置审查”事项纳入“一件事”办理。“旅行社设立许可”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范围进一步扩大。按照工作流程科学化、办事指南规范化、提交材料减量化、申请达成便利化标准，扎实推进广电政务服务事项“一窗受理、一网通办”。持续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压缩施工许可办理前手续办理流程，为项目出库提供加速度。

2．持续优化文旅营商环境。制定涉企政策时充分听取行业协会和企业意见。制定实施《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助力稳住经济大盘提振文旅市场的若干政策措施》，突出主体扶持、产品创新和惠民促销，重点扶持旅行社等5类业态，惠及216家企业，纾困资金下达总额1683.5万元。截至2022年年底，暂退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1.5亿元，惠及615家旅行社。

3．依法公开部门信息。严格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公开力度，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网站全年累计发布文旅要闻177条，执行信息公开248件。全年收到12件信息公开申请，及时有效回复率达100%。2022年办理领导信箱489件、12345政府服务热线工单4926件，满意率97%。
（三）坚持从严执法，有力保障文旅市场健康发展

1．扎实抓好专项整治。以文明城市创建、节假日为重点时段，以学校周边、娱乐场所为重点场所，以含禁止性内容、涉未成年人为重点领域，加强日常巡查和集中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充分发挥网络技术监管优势，运用文化市场智能网络巡查系统对全市网络文化企业、网站、电商平台进行定点巡查。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守住老年人养老钱。开展打击侵权盗版活动，查获教辅类非法出版物1.7万余册，没收各种非法出版物0.3万余册。开展涉党史境外有害出版物查处行动，检查出版物经营单位0.14万家次、便民服务亭近300家次、印刷企业近200家次，未发现境外有害出版物。

2．坚决取缔无证经营场所。联合区文旅、公安等部门开展取缔无证KTV专项行动，并组织“回头看”。2022年7月，联合审批机关对栖霞区一家长期无证经营“黑KTV”实施强制执行。这是我市首例“黑KTV”取缔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案件，在全国尚不多见。

3．积极探索执法检查新路径。对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私人影院”场所进行摸底排查，开展剧本娱乐经营场所调研，对全市152家“私人影院”建立一户一档。牵头召开“私人影院”场所联合执法会议，成立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市建委、市市场监管局、市消防救援支队等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合检查组，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私人影院”集中整治。

（四）坚持广泛宣传，全面贯彻落实“八五”普法规划

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依托局系统文博场馆、景区LED宣传屏开展法治宣传。结合国家宪法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国际博物馆日、中国旅游日等主题日活动积极宣传《宪法》《民法典》《行政处罚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文旅领域法律法规。指导监督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履行公益普法责任。持续开展法律进景区、进酒店、进娱乐场所、进媒体机构活动。金陵图书馆开展法律咨询市、区联动活动60余场，接受咨询0.3万人次。通过官方微信开展“美好生活 法典相伴”——南京律师《民法典》宣讲团“云端”普法活动，观看学习人数0.2万人次。玄武湖公园管理处举办“法治惠民进景区 旅游执法展新貌”普法宣传活动，现场发放宣传册0.2万余册，接待咨询400余人次。执法总队与雨花台区板桥街道三山社区联合开展“法治惠民进社区 文旅执法促和谐”普法宣传活动，提高未成年人和老年人自我保护意识。组织拍摄“娱乐场所禁止未成年人进入”宣传片，被多家媒体报道，并被学习强国转载。

二、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年来，我局在法治建设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一是法治宣传力度还不够大，抓基层与抓机关存在松紧不一致问题；二是法治文化建设重视程度还不够；三是对外交流学习不够主动；四是对区文旅局业务指导有所欠缺。

三、2023年工作打算

1．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统筹推进法治建设。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有序开展。

2．进一步强化依法行政，提升依法办事水平。充分发挥法律顾问作用，立足局系统实际情况，探索公职律师设立等工作。

3．进一步强化执法指导，做到公正文明执法。进一步规整行政执法队伍，探索“新业态”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提高行政执法能力水平。不断夯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进一步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